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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2 年度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工作
第 3次業務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11月 21日（星期四）上午 9時
地點：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3樓第 1會議室
主席：李主任慧玲(9:00~10:30)

劉課長淑惠(10:30~11:00) 記錄：黃麗蓉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參、報告事項：歷次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如附件 1)。

決議：編號 1至編號 3除管。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案由：謹提「高雄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採行措施具體作

為執行表（草案）」乙種，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會議 102 年度第 2次會議提案一決議辦理。

二、本草案業依據各單位填報資料彙整如附件 3(P11~P24）。

辦法：請各單位就草案內容檢視討論，並於修正通過後函送各相

關單位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據以執行。

決議：請教育局及兒福中心就「壹、發現與篩檢/四、加強辦理弱

勢家庭發展遲緩兒童之發現，及早轉介療育服務」之具體

作為再予修正，餘照案通過，並請兒福中心修正後函送各

相關單位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據以執行。

提案二 提案單位：鳳山區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案由：市府教育局辦理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安置家長說明會

辦理時間及相關手冊提供方式，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經查市府教育局辦理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安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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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程，去(101)年辦理家長說明會為 12 月 1 日、2 日、

8日、9日，受理家長申請報名為 12 月 10 日至 16 日，

補正資料時間為 102 年 1 月 10 日至 18 日。今(102)年辦

理家長說明會為 11 月 30 日、12 月 7 日、8日、13 日，

至於受理家長申請報名及補正資料時間，迄今尚未收到

教育局工作時程，故無法提前轉知及協助家長。

二、近兩年教育局舉辦鑑定安置說明會，皆為 11 月底及 12

月初，接續為受理家長申請報名時間。雖本中心已提前

作業，惟仍有家長未及準備申請資料致影響其權益，更

擔心無社工員服務或已結案之個案無法取得相關資訊。

三、另據本中心日托班家長表示，台北市針對 102 年有鑑定

安置需求之個案及其家長，會主動寄發相關手冊讓家長

可掌握鑑定安置流程及相關資訊。至本市係以參與鑑定

安置說明會家長為主要發送對象，未參加者即無法獲得

資訊。

辦法：

一、建請教育局辦理鑑定安置家長說明會時間能提前至每年

10 月份。

二、鑑定安置「年度」工作時程，能儘速提供予各早療單位，

俾利提醒或協助家長預作準備。

三、針對提供鑑定安置手冊方式，建議參考台北市做法，如

礙於經費或人力等因素，除於家長說明會提供出席家長

外，建議能放置網頁供家長下載，另能提供各早療單位

每單位至少一本，俾協助向家長說明。

教育局說明：

一、本局辦理鑑定安置會議距離家長說明會時間約１個月，

如有特殊狀況於鑑定安置會議開會前均仍會開放補件。

二、因本局全年度各教育階段之特殊教育鑑定安置會議並非

只有學前教育階段，故提前辦理恐有困難。

三、鑑定安置「年度」工作時程公文預計於開放報名登錄前

一個月會函送各相關單位，並公告於高雄市鑑定安置資

訊網，103 年度工作時程目前尚未函送，會儘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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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鑑定安置手冊電子檔已放置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文件

下載區。

決議：

一、請教育局於今(21)日下班前先以電話告知兒福中心 103 年
度鑑定安置工作時程，俾利轉知各早療單位協助家長預作

準備，並請惠予儘速發文。

二、有關家長說明會是否可提前至每年 10月份辦理及提供各
早療單位至少 1本鑑定安置手冊，惠請教育局於兩週內函
復兒福中心，俾利轉知各早療單位。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鳳山區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案由:建議提供獎勵金，以鼓勵 0-2歲嬰幼兒照顧單位加強通報，
提請 討論。

說明:目前教育部針對幼兒園如招收 2至 6歲身心障礙幼兒每招收
一名可申請補助機構經費新臺幣 5,000元，招收 0至 2歲嬰
幼兒之單位如托嬰中心或保母系統，建議可以參考，如收托

發展遲緩兒童有通報者可提供 100元至 500元不等之獎勵
金，以鼓勵通報。

決議：因應財源有限，較無法編列獎勵金，惟為鼓勵托嬰中心及

社區保母系統重視早療通報服務，請社會局於辦理相關訓

練及活動時加強宣導。

陸、資訊交流

一、高雄榮民總醫院

本院口腔醫學部身心障礙者或特殊需求者牙科門診預計於

今(102)年 12月份開辦，開診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下午，其
中星期二與星期五由兒童牙科專科醫師看診，掛號採電話預

約，電話：07-3468213或 07-3468214，相關訊息公告於本院
網站首頁電子佈告欄及本院 12月份紙本門診表，歡迎多加
利用。

二、大社早期療育資源服務據點:

本據點已於今(102)年 8月 23日成立，除於大社據點提供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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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療育時段服務，另於仁武及大樹設有定點服務，歡迎多加

運用，電話：07-3527465。

柒、散會：上午 11 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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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工作歷次業務會議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次別
時間

編

號

決 議 辦理情形 除續管

102 年度

第 2次

102.8.1

提案一

一謹提「高雄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

服務實施方案（草案）」乙種，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兒福中心)

決議：

一、實施方案草案壹、發現與篩檢/

採行措施第一項/主辦單位「社會

局」請修正為「社會局(兒福、兒

少科)」；肆、療育與服務/採行措

施第三項「衛生署」請修正為「衛

生福利部」。

二、「高雄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

服務實施方案(草案)」修正通過

如附件 2。

三、請兒福中心會後據以製作「高雄

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採

行措施具體作為執行表」表格，

並將電子檔傳送各相關單位就所

負責之採行措施予以填寫回傳兒

福中心彙整後送各相關單位確

認，修正後正式函送各單位據以

執行。

兒福中心

已製作本市早療服務採行措施

具體作為執行表格函請相關單

位填報，並據以彙整完畢(詳見

p11~p24)，擬提 102 年度第 3

次會議確認，修正通過後函送

各相關單位自 103 年 1 月 1 日

起據以執行。

除管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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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別
時間

編

號

決 議 辦理情形 除續管

102 年度

第 2次

102.8.1

提案二

二有關幼兒園、國小召開轉銜會議時，

通知個管中心社工員參加乙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早綜服務中心)

決議：

一、請教育局協助宣導幼兒園、國小

召開轉銜(訂定 IEP)相關會議時能
聯繫個管中心社工員參加。

二、請早療綜合服務中心會後提供相

關法規依據予教育局。

教育局

一、依據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第 9 條略以：「個別化教育

計畫，指運用團隊合作方

式，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

特性所訂定之特殊教育及

相關服務計畫…參與訂定

個別化教育計畫之人員，應

包括學校行政人員、特殊教

育及相關教師、學生家長；

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專業人

員及學生本人參與，學生家

長亦得邀請相關人員陪

同」。

二、有關學前 IEP 會議的召開

與擬定，本局業已於 9月辦

理五場學前補助線上操作

說明會及其他學前相關研

習場合，宣導 IEP 擬定之相

關事宜。

早療綜合中心

已於會後提供相關資料予教育

局參考。

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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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別
時間

編

號

決 議 辦理情形 除續管

102 年度

第 2次

102.8.1

(臨時動議

提案一)

三建請教育局加強宣導幼兒園對於巡

迴輔導及申請身心障礙證明的正確

觀念，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鹽埕早療據點)

決議：

一、請教育局加強宣導幼兒園對巡迴

輔導的觀念。

二、請社工員服務過程中有發現幼兒

園有狀況者直接與教育局特教科

聯繫，並請教育局協助處理加強

輔導。

教育局

一、有關幼兒園申請巡迴輔導

相關服務已辦理鑑定安置

說明會統一說明，加強幼兒

園及家長申請特殊教育服

務概念，本學期 102 年第 2

次鑑定安置說明會已於 8

月 7日辦理完竣，共計 314

人參加，預計 103 年 2月賡

續辦理第 2 學期鑑定安置

說明會。

二、依據 102 年 8月 22 日本局

召開101學年度第2學期特

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聯繫

會議決議通過，若發現個案

有相關特殊教育服務問題

時，逕向本局特殊教育科統

一 窗 口 陳 教 師 怡 因

(07-2011550 轉 1510) 聯

繫，本局將積極協助，以發

揮市府各局處有效分工並

達到資源整合。

各早療中心據點

遵照辦理。

除管






